关于服务工程建设项目早开工的若干措施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优化我县营商环境，助力高质量发展，加快推动工程建设项目落地投产，根据《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国办发[2019]11号）、《江苏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》、《连云港市分阶段办理施工许可实施意见（试行）》（连工改办[2023]3号）、《灌南县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（灌政发[2020]31号）等文件，借鉴其他地区相关经验做法，制定我县服务工程建设项目早开工的若干措施。
一、桩基工程单独发包
为了推进我县重点项目早落地、早开工，进一步落实建设单位主体责任要求，可以推行桩基先行招标工作。
项目总承包单位确定前，建设单位严格落实保障桩基工程质量和安全首要责任。项目总承包单位确定后，桩基工程一并纳入项目总承包统一管理。
二、桩基施工许可先行办理
针对社会投资及非依法必招项目，建设单位可以凭用地批准手续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合同、桩基施工图审查合格证明及其他规定要件，先行申请办理桩基施工许可。
桩基工程施工前，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提前介入对建设工程进行规划验线。
三、整体工程施工许可一次办
建设单位申请办理工程项目整体施工许可时，可以凭用地批准手续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、土建工程的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合格书（涉及消防设计审查的特殊工程项目，需取得消防设计审核意见）、总承包合同及其他规定要件，一次性申请施工许可。施工许可证核发后，总承包合同范围内的幕墙、装饰装修、配套、机电安装等其他专项工程，可按施工阶段进程申报图审，经施工图审查合格后，向住建部门补充专项工程材料即可，无需再次申领施工许可证。
除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发生变更，需依法重新核发施工许可证外，其他需要变更施工许可信息的情形，由建设单位直接向住建部门报备，经同意后实施。
四、重大项目承诺即开工
列入国家、省、市、县重点项目（不含甲、乙类特殊建设工程），在满足签订土地合同或取得划拨决定书、建设工程规划总平面图审查通过、施工图审查一审意见反馈并无违反强规强条情形、项目建设五方主体作出承诺经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及数据局同意等条件后，由数据局出具《建筑工程准予施工通知书》，并将信息推送住建部门，安排质监、安监进场。建设单位按照承诺先行开工，在两个月内完成建设用地规划许可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建筑施工许可手续办理，否则接受不实承诺的处罚。
五、豁免清单项目可不办理施工许可
按照《关于公布〈连云港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豁免清单〉的通知》（连协调办〔2020〕12号）实施，不扩大用地范围的市政设施改造、老旧小区改造等重大改造项目可以不办理施工许可证，具备开工条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备后即可开工。
六、推行建设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
申请“拿地即开工”模式审批的建设项目，按照《灌南县社会投资类工程项目“拿地即开工”改革实施方案》（灌工改办〔2022〕2号），利用土地挂牌公示期，相关审批部门根据项目实际，提前进行模拟审批。企业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后，尽快完成开工建设前所有审批手续，满足企业开工条件。
七、优化市政公用服务报装接入
优化供水、供电、供气、排水、通信等市政公用服务报装流程，实行一表申请、一窗受理、一网通办、联合审批的服务模式。建设项目所需配套且在建筑区划红线外的市政公用服务报装，并入开工前许可阶段一并申请，属于小型市政公用设施接入服务，免于办理行政许可。
八、做好服务保障和监督管理。
各单位要优化审批服务，明确专人负责，全流程做好服务工作，做到事前提供政策咨询、业务指导，事中开展沟通协调、督促推进，事后加强跟踪服务、精准保障。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按照“谁主管、谁监管”的原则，各行业主管部门做好监督管理工作。
此件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暂定一年。有效期满，将根据实际情况及相关政策进行评估并修订完善。
